
攀枝花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（农学院）本科学生

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根据《攀枝花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攀学院

〔2025〕38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生

物工程、化学工程与工艺、化工安全工程、环境工程、园艺等专业建

设实际，为规范有序开展转专业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【适用范围】

本细则适用于申请转入或转出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各本科专业

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，以及我院学生申请转出至其他学院的相关管

理工作，遵循学校“公开公平公正、程序规范、注重个性发展、结合

专业建设实际”的基本原则。

第二条【核心目标】

通过规范转专业工作，优化专业生源结构，尊重学生专业兴趣与

发展需求，结合我院实验教学资源密集、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，保障

各专业教学秩序与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二、管理机构与职责

第三条【领导小组】

负责制定本院转专业实施方案、审核考核结果、处理重大争议。

组长：朱学军、刘东康

成员：巩元勇、张毅、黄秀丽、陈孝娥、学生代表（1名）

秘书：李芙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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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【专家小组】

由 5 名非院级领导的一线教师组成，设组长一名，成员四名（其

中教授 3 名、副教授 2 名，涵盖生物工程、化学工程与工艺、园艺等

专业），负责设计考核内容、命题、评分及专业适配性评估。

组长和成员根据本院具有资格的老师抽签决定。

第五条【督查小组】

负责监督转专业全过程，受理投诉并核查（投诉电话：

0812-3371021；邮箱：592105483@qq.com）。

组长：巩元勇

成员：杨涛、王俊、学生代表（2名）

三、申请条件与名额

第六条【转出基本要求】

学院对本院申请转出原专业的学生不设学分绩点和转出人数比

例限制，具体请参考学校《实施办法》。

第七条【转入基本要求】

除符合学校《实施办法》第八条基本条件外，申请转入我院专业

的学生还需满足：

对生物或化学领域有明确兴趣，能适应实验操作密集型专业学习

（如涉及化学试剂安全操作）；

新高考省份学生，高考选考科目需符合转入专业要求（“化学或

物理”）。

第八条【名额限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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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专业每批次转入人数不超过同年级本专业在校生数的 20%；保

留学籍复学学生转入不占用上述指标。

四、工作流程与时间安排

第九条【时间节点】

拟申请转专业的学生，于 2025 年 7 月 1 日-2025 年 8 月 31 日向

本年级辅导员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1）“攀枝花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表”（见附件 1）；

（2）提供自己更适合在申请转入专业学习和就业的证明；

（3）提供经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

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证明；

（4）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或非本人原因，不转专业则无法继

续学习的证明。

辅导员根据转专业条件进行资格初筛，完成初筛后，辅导员将本

年级转专业学生材料统一交至学生科；学生科统一将各年级转专业材

料转交至教学科；教学科完成资格审核并公示（3个工作日），报送

教务处复核。

2025 年 9月 4日组织拟转入专业学生考核；公示考核结果（3个

工作日），报送教务处复核。

第十条【考核方式】

申请人数≤接收名额：仅面试（10 分钟 / 人），考察专业认知、

实验兴趣、学习规划；

申请人数 > 接收名额：笔试 + 面试（各占 50%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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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试：“1+N”模式，“1”为大学英语，“N”为《基础化学》

（适用于所有专业）；

面试：重点评估实验操作潜力（如简述“实验室安全注意事项”）、

专业匹配度。

第十一条【结果公示】

资格审核通过名单、考核成绩、拟接收名单均在学院官网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；公示期内异议由督查小组 48 小时内核查

并反馈。

五、考核内容与标准

第十二条【笔试范围】

《基础化学》涵盖：化学基本概念、物质结构、化学反应原理。

第十三条【面试评分标准】

指标 权重 评分要点

专业认知 30% 对转入专业的理解、行业发展认知

实验兴趣与潜力 40% 实验操作安全意识、动手能力意愿

学习规划 30% 转专业后的学习目标与时间规划

六、学籍与教学衔接

第十四条【课程修读】

转入学生需补修已开设但未修读的专业基础课（如《无机化学》

《分析化学》），以重修方式修读并按规定缴费。

原专业已修课程中，与转入专业“课程名称、学分相同”的必修

-4-



课学分有效（如《高等数学》），其他课程学分可认定为选修课学分。

第十五条【报到要求】

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，需在教务处发文后 3 个工作日内到我院教

学科报到，由相关专业专业负责人指导制定个性化选课计划。

七、责任追究

对提供虚假材料（如隐瞒实验过敏史）或考核违规的学生，取消

转专业资格并通报原学院；教职工违规者按学校规定处理。

八、附则

本细则由学院教学科负责解释。

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若与学校规定冲突，以学校《实施办法》为

准。

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（农学院）

2025 年 7 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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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

附件 1：

表

姓名 性别
高考

科类
○文史 ○理工 ○艺体

高考

成绩
分

学号 现所属学院

现年级/专业 专业层次

申请转专业理由：

对获取转专业审批后，本人应明确以下情况并承诺接受：

1、对原专业已修读的课程，不论认定与否，都应按规定承担所学课程学费。

2、转入新专业之后，新专业已开过或已选课课程，因学期开课班级人数限制，将造成不能按期选

课修读，由此个人承担课程修读压力或因留（降）级使在校修读年限延长。

3、关于转专业的意愿已经与家长达成一致，愿意承担相关义务与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申请

转入

志愿

学院 年级 专业 专业代码（部颁） 专业层次

转出学院意见（盖公章）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转入学院意见（盖公章）：

同意转入我院 年级

专业 班级学习。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意见（盖公章）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学籍异动办理记录：

年 月 日

注：该表原件由教务处留存，复印件由转入学院、转出学院教学科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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